
关于开展政务服务体系网点便民服务手册

第三阶段编制督查工作的通知

各镇街，相关部门：

根据省、市跑改工作部署，3 月起将开展“政务服务体

系网点便民服务手册第三阶段编制——政务服务网地址关

联维护”的督查考核工作。请未做好关联的部门根据《关于

做好政务服务体系网点便民服务手册第三阶段编制工作的

通知》要求在 2 月底前做好地址关联。截止 26 日未完成关

联单位有：

萧山电信公司、国网萧山供电公司、文广新局、红十字

会、区安监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城管局、区档案局（区档案馆）、

区发改局（物价局、金融办）、区环保局、区交通运输局（区

公路管理处，区运输管理处）、区教育局、区经信局、区科

技局（区地震局、区知识产权办公室）、区旅游局、民政局、

民宗局、农水局、农业局（林业局）、区气象局、区民防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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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商务局（区粮食局、区招商局）、区审计局、区市场监管

局、区市民卡、区司法局、区台办、区统计局、区委农业和

农村工作办公室、区卫计局、区消防大队、区邮政公司、住

建局、公安萧山分局、规划分局、国土局、公积金萧山分中

心、区交投集团、萧山华数公司、人社局、区侨办、新奥燃

气、移动萧山分公司、北干街道、城厢街道、戴村镇、党湾

镇、瓜沥镇、河上镇、进化镇、靖江街道、临浦镇、楼塔镇、

南阳街道、宁围街道、浦阳镇、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蜀山

街道、所前镇、闻堰街道、新街街道、新塘街道、衙前镇、

义桥镇、益农镇

请以上单位及时做好地址关联维护工作。（区政府大院

内办公的单位请搜索萧山区行政中心地址 ）

附件：1.《关于做好政务服务体系网点便民服务手册第

三阶段编制工作的通知》

2. 未关联地址的事项(部门、乡镇) 请到跑改 QQ

群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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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做好政务服务体系网点便民服务手册

第三阶段编制工作的通知

各镇街，相关部门：

根据省、市跑改办工作部署，要求我区做好政务服务体

系网点便民服务手册第三阶段编制工作——政务服务网地

址关联维护。

在第一阶段地址和事项梳理和第二阶段地理信息采集

工作的基础上，省跑改办已完成地理信息与浙江政务服务网

数据联通工作。现要求各相关镇街、部门做好浙江政务服务

网已发布事项的办事地址关联维护工作。

具体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：将以前手动输入的办事地址一律修改为

“选择对应的已入库地址”。

二、操作方法：参见《权力事项库受理地点填写操作手

册》（附后）。

三、内容范围：所有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发布的事项。

四、截止时间： 2 月 13 日下班前完成本单位账号下所

有事项的地址维护工作。

部分事项地址如在前期未录入造成无法选择的，请上报



跑改办，并参考《权力事项库受理地点填写操作手册》（附

后）做好地址添加工作。

未尽事项请及时联系区跑改办。

联系人：徐晔翀，联系电话：0571-82898184，联系邮

箱：xszdpyc@163.com

萧山区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8 年 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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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事项库受理地点填写操作手册

1.1 背景描述

根据《关于在全省开展政务服务体系网点便民手册编制工作

的补充通知》相关精神，为方便开展便民手册编制工作，优化

权力事项库受理地址填写模块，操作说明如下。

1.2 适合的读者

各级负责权力事项录入的工作人员

1.3 工作环境

序号 类型 内容

1 客户端浏览器 谷歌、火狐、QQ、IE 8以上等主流浏览器

2 网络环境 连通政务外网

3 访问地址
通过“浙江政务服务网政府用户工作平台—权力事项库” 进

入

1.4 主要步骤

1.4.1 进入权力事项库

登入浙江政务服务网用户工作平台，进入权力事项库。



图 1- 1 进入权力事项库

图 1- 2 进入修改权力事项

1.4.2 填写事项受理地点

选择事项的受理地址字段，单击填写框。



图 1- 3 进入地址填写页面

图 1- 4 地址填写功能页面

在进入填写页面后，您可通过搜索功能进行地址检索：

在搜索框输入您想要的机构（行政服务大厅、便民服务中心、办

事处等）名称、机构地址（可精确到某一街道），点击搜索按钮

进行地址检索。

您也可通过地址筛选器，通过设区市-区县-乡镇街道定位到

您所想填的机构（地址）。

您通过搜索或者筛选的结果，会展示在结果列表中。选择您

想要的地址，系统会将该地址同步到上面的地址框中。



图 1- 5搜索筛选结果列表框

图 1- 6 所选的地址会自动同步到地址框中

地址同步成功之后，如果该事项有更具体的办事地址，如可

精确到建筑名、楼层、房间号、窗口号等，需要在详细地址填写

框填写完成。该字段在填写时也会自动同步到上方受理地址框



中。

图 1- 7 填写的详细地址也会自动同步到受理地址框中

受理地址填写完成后，点击确定选择，即可提交该事项完成

的受理地址。

如果选错了，重新选择地址即可。



1.4.3 多地址输入

如果该事项有多个受理地址，可在填写完一个完整的地址后

按照上述流程继续添加地址。



图 1-8 添加多个地址

如需新增一行，点击 ，新增。

当受理地点选择了案件发生地之后，无法选择受理地点与受理时间

1.4.4 常用地址

如果地址为常用地址，可点击设为常用地点。在常用地点离

可找到该地址。



1.4.5 新增地理信息

一般来说办事地点都应该通过勾选的方式进行选择，当用户

无法在系统中搜索到可办事项的地址时，点击“增加地理信息”

按钮，打开浙江政务地理信息资源采集共享平台办事网点信息采

集页面，补增办事网点信息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图 1新增办事网点按钮

办事网点信息采集页面如下图所示，其中带“*”为必填项，

包括所在市、所在区县、所在乡镇街道、名称、地址、地图位置

和机构行政等级。



图 2 办事网点信息采集页面

当用户输入名称时，会进行模糊匹配，在下方提示已有的办

事网点，提醒用户该办事网点是否已经存在，当新增办事网点的

名称与系统已有办事网点名称重复时无法提交成功。

点击设定地图位置旁边的“定位”按钮，电子地图会根据填

写的地址定位到附近，左侧“电子地图”显示窗口中可在“标绘”

工具中选择地图标绘按钮 ，进行点标绘（采集空间位置信息时，

请将地图放大，以便精确采集），并对其位置可进行修改和删除。

图 3地图位置提示信息



图 4 设定地图位置



图 5 修改地图位置



图 6 删除地图位置

数据信息填写时，可以点击下方的“基本信息”按钮，收起不是

必须填写的信息项。数据信息填写完成后，可点击“取消”按钮

取消本次信息编辑，重新开始数据信息的填写；也可以点击“提

交”按钮将数据进行提交。

注：提交成功后，需由各地相应的部门登录浙江政务地理信息资

源采集共享平台（http://dlxxbs.zjzwfw.gov.cn）进行信息修改、

补充、完善和后续的维护更新。



1.5 批量修改受理地点

进入‘部门事项维护’，点击已备案。

勾选需要批量修改地址的事项，点击‘批量修改受理地点’

按钮。

填写相应正确的地址时间，点击‘确定’，即批量更新成功。



注意:受理地点分类,受理接待时间,受理地点请填写完整,如

果不填,更新之后事项的对应内容也会为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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